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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院 公 告

白瑞清：
本院受理孟力与白瑞清、生广智诉

讼财产保全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23）内 0105 民 初 5584 号 民 事 裁 定 书
及查封清单，查封白瑞清位于呼和浩特
市 回 民 区 光 明 路 呼 运 大 院 呼 运 小 区 何
西 4 号楼 3 层 3 单元 3031 号房屋，查封期
限 为 3 年（2023 年 5 月 17 日 至 2026 年 5
月 16 日止）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查封财产清单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向本
院申请复议一次（复议期限为送达之日
起 5 日 内），复 议 期 间 不 停 止 裁 定 的 执
行 。 查 封 期 间 禁 止 任 何 人 对 查 封 的 财
产进行处分，有关部门不得办理财产转
移手续。违者，本院将依法追究法律责
任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李素云：
本院受理班建毅申请执行你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158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张敏：
本院受理赵波申请执行你经司法确

认的调解协议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177 号执行裁定
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
产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
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
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
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
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张静明：
本院受理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呼

和浩特分公司申请执行你经司法确认的
调解协议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187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王建锋：
本院受理孙占军申请执行你经司法

确认的调解协议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188 号执行裁
定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
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
公 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
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曹志强：
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886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胡钦：
本院受理李泽昊申请执行你委托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218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石乐乐：
本院受理贾振闻申请执行你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232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刘岗强、许艳翠、高志伟、李建珍、杨志
强、张海霞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240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白跃华：
本院受理韩英杰申请执行你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262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张飞、安鹏鹏、何彩霞、褚国安、王艳珍：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
权文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595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石元恒、史桃女、王平元、赵兰翠、岳维
贵、安建华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
权文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597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张海军、续慧清、云新国、赵俊英、付超
交、刘秀花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
权文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598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李磊、庞小军、赵付平、徐丑丑、渠建华、
刘锐钦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
权文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603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李永平、刘彩霞、段俊国、张俊清、马强、
高枫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
权文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626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宿二兵、贺志军：
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627 号执行裁定
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
产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
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
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
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
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张志国、柴素芳、王海平、张爱弟、王平
平、刘汉生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
权文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628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杨云锁、王丽英、刘永利、侯利丽、王平
平、薛凤英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643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盛桂杰：
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

和浩特分行申请执行你经司法确认的调
解协议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692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王力：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壁洁新型建材

厂申请执行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
2713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执行
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
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
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曹旭升、王瑞
利、吉林市汇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：

本院受理丰镇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
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732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姜慧军：
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2789 号执行裁定书、
限 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通 知 书 、报 告 财 产
令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
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李峰：
本院受理李星霏申请执行你婚姻家

庭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449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王彩霞、张林刚、张保军、张月喜、闵素
荣、张雅茹、张林飞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460 号执行裁定书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
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
后 次 日 起 3 日 内 ，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
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白丽丹：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锡金小额贷款

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凤山、白丽丹诉讼财
产 保 全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内 0105 民初 5391 号民事裁定书，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
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
定，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（复议期限为

送达之日起 5 日内），复议期间不停止裁
定的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 年 6月 14 日


